
辽宁省科技厅关于印发 2022 年度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计划的通知

各有关处室:

按照《中共辽宁省委办公厅 辽宁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省(中)直有关

单位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责任清单>的通知》（辽委办字〔2020〕19 号）要求，经

厅领导同意，现将《辽宁省科技厅 2022 年度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计划》印发给你

们，请结合任务分工，认真抓好贯彻落实，按时报送工作进展情况。社会发展科

技处要定期开展调度，及时发现问题，总结典型经验和做法，适时报送厅党组审

示。

附件:辽宁省科技厅 2022 年度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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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认真履行省科技厅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责任，进一步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科技

创新工作，根据《中共辽宁省委办公厅辽宁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省(中)

直有关单位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责任清单>的通知》(辽委办字〔2020〕19 号)要求，

结合工作实际，制定 2022 年度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计划如下:

一、加快科技创新政策完善落实。加快落实《辽宁省科技创新条例》，制定

出台《省科技成果评价机制的实施意见》《科技成果转化中试基地发展建设指导

意见》等系列创新政策文件。研究制定《辽宁省科技支撑碳达峰碳中和行动方案》，

针对辽宁实际部署碳中和实施路径和技术研发任务。

责任处室：政策处、成果处、社发处

二、加强绿色低碳关键技术突破。实施绿色技术创新攻关行动，设立省“碳

达峰、碳中和”科技专项，积极争取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支持，着力突破化石



能源清洁利用、钢铁等重点行业节能降碳、环境污染治理、资源循环利用、生态

保护修复等领域关键技术瓶颈，开展综合技术集成示范。充分发挥自然科学基金

对基础研究的导向作用，提前部署绿色低碳前沿技术研究，支持生态环境保护重

大科学问题和关键共性技术问题科学研究。

责任处室：规划处、高新处、农村处、社发处、引智处

三、加强绿色低碳创新平台建设。在深地工程、绿色建筑等领域争创国家级

创新平台，积极打造辽宁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推动现有国家和省各类创新平台

优化升级，发挥科研优势开展产学研用协同攻关，集聚培养高水平人才和创新团

队。围绕节能降碳、生态环境保护重点领域发展方向，依托高校院所、龙头企业

培育建设一批省级重点实验室、技术创新中心等，推进新型研发机构建设。

责任处室：规划处、高新处、农村处、高企处、社发处

四、促进绿色低碳科技成果落地转化。完善辽宁省科技成果评价机制，深化

成果转化政策试点示范，建立完善省市区三级科技成果转化工作体系。聚焦绿色

低碳科技成果转化关键环节，开展成果转化中试基地建设。针对生态环境保护、

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等不同行业领域需求，举办系列化、专题化科技成果撮合对

接会，推动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精准对接。健全技术转移服务体系，加强技术

转移机构建设和技术转移经纪人培养，高标准建设东北科技大市场。

责任处室：成果处、社发处

五、培育壮大节能环保创新企业群体。支持节能环保企业涵养技术创新能力，

构建由企业做“盟主”、契约为纽带、有明确市场目标的实质性产学研联盟。积

极构建“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雏鹰瞪羚独角兽企业”梯度培育体系，

培育一批节能环保创新型企业。加快发展众创空间、孵化器和大学科技园等各类

孵化载体，引导各类孵化载体定期开展项目路演、金融对接、技术培训等企业孵

化活动，营造良好的创新创业生态。

责任处室：规划处、高企处、成果处、社发处

六、推动全省高新区绿色发展。进一步优化高新区产业结构，支持高新区发

展绿色产业，构建绿色产业体系。完善高新区评价指标体系，引导高新区切实贯

彻绿色发展理念，加大绿色发展投入，推动体制机制改革和园区绿色发展。鼓励

高新区开展绿色生产、节能节水、废物循环利用等多种形式的绿色实践，为高新

区绿色发展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责任处室：高企处


